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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落实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的部署，做好药

品供应和药学服务，现就药学部门相关工作提出以下

建议：

1 加强药学人员感染防控的培训

各级医疗机构药学部门组织药学人员进行全员

培训，培训内容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指南与共识·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隐蔽猖狂，患者身心遭受摧残煎熬，一线医务人员英勇无畏。《临床药物治疗杂志》全体编

委、编辑部同仁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同身受，特别想及时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救治提供药学专业的支持和帮

助。大家从春节期间就开始了行动，争分夺秒与疫情抢时间，策划组织了2020年第2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

床药物治疗”专刊。专刊刊登了北京市药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制订的“关于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工作建议（第二版）”，旨在及时为医疗机构药学部门提供相应的工作指导；刊登了为适应特殊时期

线下线上药学服务的需求，中国智慧药学联盟专家组制订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加快开展智慧药学服务的

专家共识（第一版）”；推荐了WHO速干手消毒液的配方和制备工艺，希望改善疫情一线工作人员每天多次手部消

毒带来的皮肤损害。专刊重要的内容是围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修正版）”的药物治疗内容，选用了8篇文章，分别解读了有关的药物治疗方案，有对整个药物治疗方案的综述

述评；有关于激素类药物用于病毒性肺炎治疗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的讨论；特别组织了利巴韦林相关的文章4篇，

角度不同，相互补充完善，能够对这些传统的抗病毒药物的抗病毒作用有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介绍了洛匹那韦/利
托那韦和氯喹在抗新型冠状病毒中超说明书用药的问题；另外瑞德西韦的药物正在做针对COVID-19的临床研

究，大家对其寄予希望，我们也组织了 1篇相关的文章。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和ACE2致病相关性的基础研究成为

热点，使得ACEI在COVID-19患者和疫情当中的使用成为困惑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整理了相关的研究证

据，并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部分专家进行了讨论，发表了1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中ACEI的争议：下结论还为时

尚早”的专家看法。我们还特别组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追溯与探讨”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特点及药物治疗的对比分析”等综述，以期助力对新冠病毒及其所致疾病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感谢各位

作者的学术贡献！本期中一些论文，为了提高时效性，已提前在本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中推出，目的是尽快能给一

线的医师、药师、护士提供帮助。本期专刊定稿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又出台了“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治疗方案（试行第六版）”，我们会继续关注，积极组织相关论文。时间紧迫，错误难免，欢迎指导，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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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全员培训的通知》（京卫

科教［2020］2号）［1］、《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国卫办医函［2020］
65号）［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

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国卫办医函［2020］
75号）［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五版）》（国卫办医函［2020］103号）［4］、《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

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81号）［5］、《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门诊开药有关

问题的通知》（京卫医［2020］8号）［6］、《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务人员防护指南》［7］、《北京市关

于呼吸道传播性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环

境清洁消毒建议（试行）》［8］、《北京市关于开展呼吸道

传播性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务人员全

员培训的通知（试行）》［9］。

各级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根据疫情变化、最新循

证证据，以及有关行政部门要求和各医疗机构自身需

要，调整培训内容。

2 做好药学人员的个人防护工作[1-9]

药学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应严格按照所在医疗

机构感染防控的要求进行。基于标准预防原则，根据

医疗操作可能的传播风险［7］，参考对应或类似临床医

疗操作的高、中、低三级暴露风险进行评估，药学部门

的大多数工作岗位属于低风险，个别岗位属于中、高

风险。

2. 1 针对岗位评估感染暴露风险

高风险：发热或隔离病区的药房工作，并按照发

热或隔离病区相关要求进行防护。有确诊或疑似患

者及其标本的气溶胶、体液暴露的接触，如：有与确诊

或疑似患者的接触、患者标本处理可能产生的气溶胶

或体液暴露的接触操作等。药学实验室如不具备生

物安全二级实验室以上条件，不建议对确诊和疑似患

者进行血药浓度测定和基因检测。

中风险：直接接触患者，如：药学服务中的查体、

患者体液（含血液）接触、转运及非确诊或疑似患者血

药浓度测定和基因检测等。

低风险：间接接触患者，如：调剂处方、用药咨询、

药学门诊、药学监护、病区送药、医院制剂配置、静脉

用药调配等岗位。

2. 2 不同风险级别选择防护用品

低风险：工作服或加穿隔离衣、医用外科口罩、工

作帽、手卫生。

中风险：工作服并加穿隔离衣、医用外科口罩/医
用防护口罩、工作帽、护目镜/面屏、手套、手卫生。

高风险：防护服、隔离衣、医用防护口罩、工作帽、

护目镜/面屏、呼吸头罩、双层手套、防水靴套、鞋套、

手卫生。

穿脱个人防护措施时应严格按照穿脱流程进行，

禁止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离开污染区，以避免各个分区

交叉感染。

2. 3 可能污染的工作环境、处方、设备和医疗废物的

处置

环境：保持发药窗口清洁无杂物，疫情期间用

75%乙醇、含有效氯 250~500 mg/L的含氯消毒剂或

有效的消毒湿巾，每天两次对发药窗口进行擦拭消

毒，每天四次对发热、传染病药房的发药窗口进行擦

拭消毒。

处方：发热药房的纸质处方用环氧乙烷灭菌后

保存。

运送设备和容器：隔离区与非隔离区的药品运送

设备和容器不能混用，运送设备和容器按所处环境的

要求进行消毒。

医疗废物：药学人员工作中接触了确诊和疑似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后产生的医疗废物（如相

关的医疗防护用品等），应严格按照各自医疗机构感

控部门要求进行处理，其余按医疗废物处理。

2. 4 防止污染药品感染药学人员

进入隔离区的药品一律不退药。

3 保障药品供应

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药品（含医院

药品目录外的药品），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

疗学委员会授权医院药学部门在紧急情况下，根据临

床需求进行采购和发放。

4 门诊开药的有关问题

按照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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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门诊

开药有关问题的通知》［6］执行。对我市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按照诊疗需要可适当延长取药周期，对开

具的长处方应符合《处方管理办法》规定，长处方药品

不包括特殊管理药品（如毒性药品、麻醉药品、一类精

神药品和二类精神药品）。药师进行处方审核，保障

患者用药安全。

5 促进合理用药

5. 1 预防用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10］和其他权威指南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没有推荐的预防药物。

5. 2 治疗用药

药物治疗可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五版）》［4］，如有更新按最新版。

5. 3 促进合理用药

药学部门应加强处方审核，提供用药咨询，监测

药物不良反应，参与团队医疗，开展科普宣传，促进临

床合理用药。

6 捐赠药品管理

根据临床诊治的需要接受捐赠药品，捐赠药品应

严格按照医院规定的流程和要求进行，通过医院管理

部门审批备案。任何临床科室及个人不得私自接受、

使用捐赠药品。

7 应急预案制定

药学部门根据各岗位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应急

预案。

本建议将根据相关政策的变化和实施中遇到的

问题及时修订。

执笔人：杨毅恒，闫盈盈，翟所迪（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

北京市药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是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下设的专业质控中心之一，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药剂科为首任主任委员单位。中心重点关注医

院药学质量与安全，并通过一系列方法督导提升北京

市医疗机构药学服务与药事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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